芒市委统战部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职责

1．主要职能。无党派人士，党外知识分子，少数民族人士，宗教界人士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，台湾同胞，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。
2、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

（1）重视党外人士，政党关系和谐。

（2）加强民族工作，民族团结发展。

（3）加强宗教管理，宗教健康发展。

（4）加强非公建设，阶层人士健康成长。

（5）加强侨胞服务，侨胞情谊更浓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1、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行政编制数 4 个，没有事业编制数，工勤编制数 1 个，2016年末实有人数  6 人，其中行政人员 5 人，工勤人员 1 人，退休人员  7 人，没有离休人员，超编1个。

2、人员情况，当年无变动。

三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20.13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20.1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20.13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20.13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54.39万元。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1.63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1.53万元，业务费9万元，工会费0.75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0.35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2550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4.11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50.03万元；住房公积金4.08万元。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
四、2017年预算收支增减情况说明

1、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20.13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，比2016年97.74万元增加22.39万元，增加原因是政策性增资。

2、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120.13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，其中工资54.39万元比2016年38.13万元增加16.26万元，增加原因是政策性增资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1.63万元，比2016年11.93万元减少0.3万元，减少原因是减少原因是严格实行厉行节约规定。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4.11万元，比2016年47.68万元增加6.43万元，增加原因是退休人员工资及住房公积金增加。

五、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说明

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年初预算11.63万元，主要是办公经费1.53万元，业务费9万元，工会经费0.75万元，退休公用经费0.35万元， 2017年预算数比2016年11.93万元减少0.3万元，减少原因严格执行厉行节约规定节约开支。

六、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

2017年因经费困难，政府采购暂无预算。在实际工作中有急需、确需购置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，按实际发生数执行。

专业名词解释

  （一）政府采购：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，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。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，而且是采购政策、采购程序、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，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。

(二) 财政拨款收入: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(三)基本支出: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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